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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当代人口问题（六） 

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

第二，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

劣的地区，对于他们，开发性的扶贫支持不仅在直接经

济效益上是低下的，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也是低下

的。

据农业史学专家的研究，中国在几百年前传入“新

大陆作物”(玉米和土豆等)后，致使大量人口得以在气

候严峻的高寒阴湿山区生存。他们用毁林开荒的办法种

植农作物，勉强得以活命。

对于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投资越大，越意味着

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由于宗教和文化的某些原因，总有一部分人

口在一定时期里不接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

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比较守旧的一部分阿米什人)。这

部分人口的脱贫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

人口的后代最终会接受现代文明，但过程比较缓慢。政

府对他们如果采取急于求成的政策，反倒“欲速不达”。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扶贫投资的运作

方式本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扶贫资金的总量中，

总有一部分被扶贫工作的“传递渠道”所消耗。如果考

虑到腐败现象和监管的难度，扶贫资金的效益会更低。

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 年至 1999 年上半

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 592 个国定贫困县投

入扶贫资金 488 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 43.43 亿

元。

另外，党国英还指出：近几年，国家的、民间的和

国际机构三方面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 300 亿元以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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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直接发放给 3000 万贫困人口，那么，平均每人每年可

获得 1000 元，这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了。

——理性思考扶贫工作

有鉴于此，党国英认为，以上事实的存在迫使我们

考虑扶贫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效率问题。

第一，不能希望通过所谓“开发性扶贫”使所有的

人口都能摆脱贫困。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

口，他们需要政府救济，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需要在教育

方面得到慷慨帮助；

第二，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国家要帮助那里的

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

第三，对于由宗教和文化原因造成的贫困，政府也

不必在扶贫帮困方面操之过急，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

促进那里的经济开放；

第四，更重要的是应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切

不可搞那些浪费钱财的项目。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1．背景

直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

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

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

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

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

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

了上个世纪的最后 10 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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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

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

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

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

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

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

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

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

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

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

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 1994 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

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 1996 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

位已精减了 2700 万名职工，相当于 1996 年国有单位总

人数的 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

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

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

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

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

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 年，城镇失业人口为 595 万，这意味着中国的



5     中国当代人口问题（六） 

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

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失业人员的

人士却没有被包括在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岗人

员，其人数约为 860 万，这一数字比登记失业人口的数

字多出了 43%。下岗人员没有工资，他们仅有明显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和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基本生活费”。

如果既包括“登记失业人员”，也包括“下岗人员”，实

际失业人口约为 1460 万。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既不算

“下岗人员”，也没有登记为“失业人员”的人。这些人

包括原来在不断增多的小企业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提早

退休的老职工，以及没有找到工作岗位的流动人口。目

前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全时制的正规就业之外的城市

职工，恰当的统计应当是 1500 万的两倍以上，以此作分

母，失业率相当于 12—15%。

在下岗人数剧增的同时，失业人员年龄构成的变化，

即从以年轻人为主转移到以老年人为主，也分外引人注

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待业人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初、

高中毕业生，而今天的失业人员中则很多都是年龄较大

的并且有过就业的历史。在年龄构成上的这一变化对失

业人员的家庭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年龄较大的失

业人员往往已经有了家庭拖累，而年龄较轻的则没有。

有证据表明：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男性 40 岁以上，女

性 35 岁以上）寻求再就业的机会明显少于年轻人。在中

国，很多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受教育的水平常常比年轻

人低，这一事实使得失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总而言之，

中国面临的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持久的

城镇贫困问题原因有三：其一，在失业人员中，年龄大

的比年轻的要增加得快得多。其二，文化大革命在教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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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负作用在年长的群体中突出出来。其三是国有单

位人员锐减。

2．对当前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和城镇贫困线的估算

根据民政部 2000 年 8—9 月间进行的调查，约有

1400 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低于当地的贫困线，这一数字之

大足以看出城镇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估算向我们提

出了两个问题：

⑴．城镇人口的定义是什么？

⑵．什么是贫困线？

2.1 城镇人口

在中国，城镇的定义关系重大，因为农村贫困线和

城镇贫困线相差很大。农村贫困线是 635 元／年／人，

而城镇贫困线大体是 1800 元／年／人，城镇约是农村的

三倍之多。与国际上通常的用法不同，在中国，“城镇”

一词并非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指在进行人口登

记时的身份划分（非农户口）。3.89 亿登记为“非农”

的“城镇人口”（官方的定义）与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

之间仅仅是部分重叠的关系。因此，在城镇中，“非农（城

镇）人口”与“农业（乡村）人口”实际上是混合在一

起而难以区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可能既有“非农

人口”，又有“农业人口”。在 1999 年底，有 40%的非农

人口并非居住在城市，而是居住在城市周边的各县和镇。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亦有 38%的人口（9560 万）登记

为农业人口。

2.2 贫困线——诊断线和救助线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城镇贫困问题向中国的一些

相关机构提示：应该重视城镇贫困线的计算（所谓贫困

线，即维持一种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生存方式所需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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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上述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预测预报机构、国

家统计局（NSB）和民政部。这几个机构的计算方法不尽

相同。目前，若干在全国被采用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年

1700 元至 2400 元。这些贫困线仅用于诊断，即用于估

算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贫困人口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贫

困线的取值。

各城市也设定了各自的贫困线（或称救助线），以便

向城镇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救助。国务院“关于建立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MLSS）的通知”授权各地方政

府制订本辖区的贫困线。分别由各地方政府设定贫困线

的理由有二：第一，各地区的物价、消费结构和人均收

入差别很大。第二，由贫困线所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的救助经费主要由市政府提供。

各城市大体上都采用直接的办法，即根据 20 项作为

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物品和服务的费用（或称“基本需求

法”）来设定贫困线（救助线）。但是，国务院至今尚无

可用来指导地方各级政府设定贫困线的细则。因此，各

城市设定贫困线的方法不尽相同。一些城市为设定贫困

线专门组织一班人马，这些人员将物品和服务汇编成清

单，包括数量，并调查其价格。有些城市只是靠推测来

设定贫困线。

除“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之外，设定地方的贫

困线还要考虑其他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的财政状况，另

一个是贫困线与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的关系。市政府设定

贫困线，同时也要负责提供因此而产生的经费。因此，

地方上设定贫困线必须要考虑财政因素。大致上，贫困

的城市采用的贫困定义较为狭窄，而富裕的城市采用的

贫困定义较为宽泛。此外，地方的贫困线还必须按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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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顺序（表 1）来设定：

 

上述排列顺序保留了对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的激励

作用。但是这可能留下了漏洞：某些城镇的贫困线设定

得太低，使一些贫困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特别是在失业

率比较高的城市。

各地贫困线的差别是很大的，如表 2 所示：

 
从上述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贫

困标准的高低随城市行政级别而变化。大体是：城市的

行政级别越高，其贫困标准也越高。城市的行政级别则

与其规模相关：高级别城市人口一般多于低级别城市。

城市规模和贫困标准高低之间的关联不仅反映了较大城

市的生活标准较高、费用较大，而且反映了这样一个事

实：级别较高、规模越大的城市对于公共支出的限制也

越少。

3．我们应该如何测量贫困？

从贫困的收入／支出指标入手是分析贫困问题最重

要和最基本的第一步。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标准

以及因此引出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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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贫困线来度量贫困，比用一般的贫困线更能全面地

反映问题。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是指不具有满足某些基本

需求的能力，而从收入／支出的角度看贫困是指满足这

些基本需求的手段。个人之间、各家庭之间，基本需求

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对医疗的需求，每个人之间各不

相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对医疗的需求就不同。

同样，学费，是低收入城镇家庭的一个大问题，但是，

只与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有关系。第二，收入／支出和满

足基本需求的物品、服务的关系对每个人也各不相同，

因为每个人所享有的获取手段或面对的价格都不尽相

同。比如，流动人口，在住房、上学以及公共康乐设施

方面就不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获取手段。

我们项目在分析贫困问题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

法。一种方法的基本做法是：采用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

通行的做法，对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所获得

的数据，计算出贫困线，进而用这些贫困线对贫困问题

进行分析。另一种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到 5 个城市（沈

阳、西宁、蚌埠、贵阳、天津）的贫困家庭中做个案访

谈，以此从质的方面深化对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解。实地

访问期间所收集的资料汇总于附件 2 和附件 3（关于向

失业女职工提供小额信贷的报告）之中。

3.1 本项目计算出的贫困线

选择省份作为计算贫困线的基本单位的理由是，中

国的省份人口数量很大，而且就生活水平、消费结构、

物价而言，差别很大。其差别之大犹如国与国之间的差

别。以后我们会谈到，省份之间贫困标准的差别很大，

因此，如果全国采用统一的贫困线，则对一些省份不利

而对另一些省份有利。不过，在我们的报告中也有全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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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线；它是对分省贫困线的加权平均，权重相当于

各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选择省份作为分析的

基本单位乃是在尽量反映实际情况与避免计算过于复杂

之间的一种折衷。把城市作为贫困线分析单位可能更为

适合。但是，因为中国有 668 个城市，为每一个城市计

算贫困线难以操作。不过，项目组已为 35 个主要城市计

算出贫困线。

所有的贫困线都是建立在生活标准判断值的基础上

的。采用不同的贫困线，或者测试贫困人口数量对贫困

线分级移动的灵敏性，是有充分道理的。第二章中陈述

了各省对贫困线多重组合的贫困比率（见第二章的表

3）。

3.2 城镇贫困人口的鉴别

就一条既定的贫困线而言，鉴别城镇贫困人口的方

法有一下两种：

⑴．看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

⑵．看其家庭总支出是否低于贫困线。

贫困人口的统计，采用收入还是支出，是至关重要

的。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及，如果采用支出法，统计结果

会高出许多。因为在中国，净储蓄率相对较高。我们推

荐的方法是采用收入，因为在分析贫困问题时，我们更

关心的是一个家庭是否能够满足支出需求（贫困线的定

义），而不是一个家庭实际花费的金额。不过，同行们都

强烈主张：分析贫困问题既要采用收入又要采用支出。

3.3 城镇贫困率

下表（表 3）中列出的是分别采用家庭人均收入和

人均支出作为贫困指标，而计算得出的各省城镇居民的

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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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选用的贫

困指标（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会导致贫困人口统计结

果的巨大差别。如果采用人均支出，全国的贫困人口则

比采用人均收入高出 2.5 倍，从 1470 万升至 3710 万。

在各省之间，不同的指标而导致贫困人口统计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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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幅度，相差更大，如表 3 的第 3 列（河北）所示。就

不同指标对贫困人口统计的影响而言，从人均收入换成

人均支出，即相当于提高贫困标准。对于指标不同而导

致贫困人口统计结果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我们倾向于

这样的解释：以人均收入归类的家庭数，密集于贫困线

上下（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会谈及）。这样的统计结果证

实：贫困人口的统计对贫困线的移动具有很大的敏感性。

按国际标准，中国城镇人口就家庭人均收入而言的

贫困比率是比较低的。如果将长住城镇的流动人口计入

城镇人口，贫困比率将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足以推

翻上述结论。不过，各省的比率相差很大。表 4 所示是

各地区的贫困比率分类。比率较低的地区，除北京外，

均为沿海地区最为富有的省份。比率较高的地区，除河

南外，均为西部内陆地区。不过，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

的地区格局属混合型的。就人均 GDP 而言，某些最贫困

的省份，如贵州和青海，平均贫困比率为（4－6%）左右。；

而某些较富裕省份（市），如辽宁和天津，贫困比率比平

均贫困比率高出许多。

 
4.度量城镇贫困的两种尺度

4.1.对贫困比率灵敏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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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计算如何细心，每个贫困线都不可避免地

参杂了随意的成分，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⑴．贫困线的设计忽略了各家庭或个人之间在基本

需求上的差异。

⑵．贫困线的计算忽略了所采用数据的测量误差。

第一点是指，就个人而言，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之

间的开支差别很大。其中有两项比较明显：一是医疗方

面的开支，二是教育方面的开支。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

开支，虽然也参差不齐，但不在此课题的范围之内，因

为贫困线的计算排除了此方面的开支（非生活必需品的

开支）。医疗开支差别很大，因为个人患病的情况不同，

有人患了严重疾病，也有人患了普通疾病甚至没有患病。

教育开支的差别是因为一些家庭有学龄子女，而另一些

家庭没有。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学龄子女的家庭的

百分比在中国城镇特别高。

采用家庭人均支出代替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从

而导致城镇贫困人口剧增，此变化表明了这一假设：贫

困比率对贫困线的移动相当敏感。为了测试这一假设，

我们根据相应的贫困线计算出各省的贫困比率（以第一

章表 1 所示的一般贫困线的倍数加以表示），各省的贫困

比率列于第二章的表 3。下表（表 5）所示是全国贫困比

率的汇总后情况（各省比率的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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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揭示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贫困线很小的移动

都会引起贫困率的很大的变化。如果全国的贫困标准提

高 15%（在表 5 中，以“1.15×GPL”表示），全国的贫

困比率便会增加 72.7%；从占城镇总人口的 4.7%增至

8.2%。全国的贫困标准再提高 10%（以“1.25×GPL”表

示），全国的贫困比率便增加 43.2%，从占城镇总人口的

8.2%增至 11.1%。后者的贫困比率接近于采用人均支出

代替人均收入作为指标而计算出的贫困比率。这一结果

表示：就全国的贫困比率而言，变换指标而导致的变化

相当于把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而计算得出的贫困

标准提高 25%。

贫困比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相当高的敏感

性，这一表现对政策制定意味着什么呢？其涵义很明显：

有相当一部分非贫困的城镇居民，只有收入减少一点点，

或在非食品方面的开支增加，比如由于疾病而使支出增

加，就有相当大的可能会陷入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者相当于收入的减少，因为受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食

品或其他非食品方面减少开支。这一分析表明：扶贫措

施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同时也应当注意

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关于后一人群，适当的对策不

是社会援助而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应付风险的能力，比如

提供大病医疗保险。由于家庭人均收入减少一点点就会

使相当比例的城镇人口陷入贫困，这种可能性更突出了

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这一安全网要保护所有的城镇居

民，而不能像过去和现行实际上的做法：只保护无劳动

能力、无经济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的

少部分人口。

4.2 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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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自从八十年代中期迅

速增加，这个现象引出下面两个问题：

⑴．在分析城镇贫困问题时，如何处理流动人口问

题？

⑵．就贫困问题而言，流动人口处于不利地位意味

着什么？

流动人口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生活背景大不相同的群

体，他们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也大不相同。一些人只

是旅行者，或称短期流动人口，而一些人则在一个地点

居留相当长的时间。与此相关，他们的正式身份也不同。

他们中的一部分，通常是长期流动人口，办理了暂住登

记。就分析贫困问题而言，长期流动人口无疑应该被看

作是城镇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至于短期外来人口，他

们应当被看作城镇人口还是农村人口，这个问题显然不

那么容易理清。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这个决策特别重

要，因为城镇贫困线比农村贫困线高出一大块。目前一

般采用的农村贫困线和城镇贫困线，分别为 635 元∕人

∕年和 1800 元∕人∕年。同一个人，要是根据城镇贫困

线，他可能是个贫困人士；而根据农村贫困线，此人日

子还过得去。

尽管对流动人口很重视，但对于流动人口数量和范

围的统计是不一致的。至今，对流动人口仍没有一个即

时的计算。1995 年人口调查结果为 3170 万。2000 年的

人口普查收集了关于流动人口的数据。普查结果公布后，

人们即可获得关于流动人口的详细状况。目前，关于流

动人口最为全面的数据（涵盖各类流动人口）是民政部

公布的统计。民政部的数据是基于登记而不是实地调查。

官方要求流动人口作为暂住居民予以登记。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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